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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联社（北京，记者
姜樊）讯，
虚拟货币相关监管政策再度升级。24日，央行和发改委分别联合多部门下发文件，
严厉打击虚拟货币交易炒作和“挖矿”行为。

央行等十部门在《关于进一步防范和处置虚拟货币交易炒作风险的通知》（以下简
称“央行《通知》”）中指出，虚拟货币兑换、作为中央对手方买卖虚拟货币、为
虚拟货币交易提供撮合服务、代币发行融资以及虚拟货币衍生品交易等虚拟货币相
关业务全部属于非法金融活动，一律严格禁止，坚决依法取缔。此外，境外虚拟货
币交易所通过互联网向我国境内居民提供服务同样属于非法金融活动。

发改委等部门在《关于整治虚拟货币“挖矿”活动的通知》（以下简称“发改委《
通知》”）中，首次将虚拟货币“挖矿”活动列为淘汰类产业，并要求各地梳理排
查存量及在建新增虚拟货币“挖矿”项目，建立项目清单。同时，停止对虚拟货币
“挖矿”项目的一切财政支持和金融服务。

有业内人士指出，这两份文件将切断虚拟货币底层的发展链路，并从顶层设计上对
虚拟货币相关产业进行整顿，将监管措施系统化，透露了监管对该产业保持高压态
势的决心。此外，多位业内人士预计，监管层还将进一步完善虚拟货币监管的法律
体系，明确各类行为应承担的法律责任。

境外交易所向境内提供服务同属非法金融活动

央行《通知》再度强调虚拟货币相关业务活动属于非法金融活动。其中不仅包括了
境内的虚拟货币相关活动，境外虚拟货币交易所通过互联网向我国境内居民提供服
务的，同样被定义为“非法金融活动”。

央行《通知》指出，对于相关境外虚拟货币交易所的境内工作人员，以及明知或应
知其从事虚拟货币相关业务，仍为其提供营销宣传、支付结算、技术支持等服务的
法人、非法人组织和自然人，依法追究有关责任。

“此前央行已对境内的交易所进行了清理整顿，当前仍有一些境外交易所试图进入
中国市场。”一位业内人士对财联社记者表示，即便是在今年境内监管保持高压态
势的情况下，仍有少数境外交易所试图进入中国市场。

为了加强虚拟货币交易炒作风险监测预警，人民银行、中央网信办等部门将持续完
善加密资产监测技术手段，实现虚拟货币“挖矿”、交易、兑换的全链条跟踪和全
时信息备份。金融管理部门将指导金融机构和非银行支付机构加强对涉虚拟货币交
易资金的监测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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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拟货币“挖矿”被列为淘汰产业

除了动用金融手段全面限制虚拟货币外，发改委等部门也把虚拟货币“挖矿”列为
了淘汰产业。

根据发改委《通知》显示，将“虚拟货币 ‘挖矿’活动”增补列入《产业结构调整
指导目录（2019年本）》“淘汰类”。在增补列入前，将虚拟货币“挖矿”项目视
同淘汰类产业处理，按照《国务院关于发布实施的决定》有关规定禁止投资。

实际上，今年以来，四川、内蒙等多地已经开始清理整顿辖内虚拟货币“挖矿”，
但从全国统一监管角度而言，这是监管层首次将虚拟货币“挖矿”列入淘汰产业。

博通咨询金融行业资深分析师王蓬博认为，“挖矿”是虚拟货币底层产业，此次发
改委等部门再度发文，相当于切断了虚拟货币的底层发展链路。相较于此前依靠市
场自我调节而言，此次发改委的《通知》是以行政手段对相关产业进行清理整顿，
这意味着我国对虚拟货币相关产业的监管再度升级。

与此同时，发改委《通知》还禁止新增虚拟货币“挖矿”项目报装接电，严格用电
报装业务审核，要求不得以任何名义向虚拟货币“挖矿”企业供电，在办申请的报
装项目一律停止办理。此外，严禁地方政府、金融机构和非银行支付机构等以财税
、金融等任何形式支持新建虚拟货币“挖矿”项目。对政府主导的产业园区，不允
许引入新的虚拟货币“挖矿”项目。

发改委认为，虚拟货币“挖矿”活动指通过专用“矿机”计算生产虚拟货币的过程
，能源消耗和碳排放量大，对国民经济贡献度低，对产业发展、科技进步等带动作
用有限，加之虚拟货币生产、交易环节衍生的风险越发突出，其盲目无序发展对推
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和节能减排带来不利影响。因此，整治虚拟货币“挖矿”活
动对促进我国产业结构优化、推动节能减排、如期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具有重
要意义。

相关人员的法律责任应进一步明确

“央行《通知》主要是从金融的角度对虚拟货币进行严监管，而发改委《通知》则
是通过产业的角度加强清理整顿力度，这意味着监管层已经构建起系统化的顶层设
计。”招联金融首席研究员董希淼预计，未来监管层对虚拟货币的相关产业仍将保
持高压态势。

不过，董希淼表示，目前从法律体系上看，暂未有对参与虚拟货币活动的法律文件
。他认为，接下来应进一步明确公民参与虚拟货币活动应承担的责任，如最高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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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检等部门未来或将出炉相关司法解释。

中国政法大学法治与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车宁也表示，今日两份文件的下发
，已经将虚拟货币相关活动的大部分监管漏洞补齐。但仍需进一步明确不同情况下
相关人员的法律责任。

“如央行《通知》中将境外交易所向境内提供服务列为非法金融活动，这其中将涉
及到境内人士经营境外平台、境外人士向境内提供服务等不同情形； ‘挖矿’亦存
在如中国公民到境外参与挖矿等问题，如何界定跨境人员的法律责任仍有待探讨。
”车宁表示，未来，中国也应加强国际司法协作，共同打击相关违法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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